
和硕县红蝶谷景区门票调价方案
（征求意见稿）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办法》和《自治区旅游景区门票及相关服务价格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根据单位申请，和硕县发改委经履行定价成本调查程序，对和硕县红蝶谷景区门票价格进行了理论成本调查，依据成本调查结论，现拟定和硕县红蝶谷景区门票调价方案如下：
一、红蝶谷景区基本情况
[bookmark: _GoBack]红蝶谷景区坐落于我县曲惠镇，地理位置得天独厚，是一处集自然生态与历史人文于一体的旅游胜地。景区自然生态风光独具魅力，谷内天山雪水潺潺不息，滋养着成片苍劲挺拔的百年古树，既是远近闻名的天然避暑秘境，更是露营爱好者心驰神往的休闲天堂。这里还是汉代西域三十六城之一危须国的属地，汉代古墓群遗址静静伫立，无声诉说着西域古国往昔的灿烂与辉煌。每年5月至7月，谷内成千上万只红蝴蝶翩跹起舞，形成“人在谷中游、蝶在人上舞”的独特景观。景区基础设施完善、餐饮服务配套齐全，是居家休闲放松、亲子互动游乐、商务团队团建、科普教育研学的理想选择，对丰富我县旅游业态、促进产业融合起到了积极作用。
二、红蝶谷景区目前门票标准
和硕县红蝶谷景区于2025年11月经州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确定为国家3A级旅游景区。目前景区执行门票标准为10元/人·次，执行依据为2007年巴州发改委下发《关于对曲惠乡红蝶谷景区门票价格的批复》(巴发改价费〔2007〕102号)。
三、成本调查依据、理由
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办法》、《自治区旅游景区门票及相关服务价格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
理由为红蝶谷景区实行自负盈亏运营模式，收入来源以门票为主。随着景区建设投入持续增加，日常运营需承担设施维护、安保保洁、人员薪酬、市场营销及文化主题活动开展等多项刚性成本，原门票已难以覆盖运营支出。为保障景区长期稳定运营，持续为广大游客提供优质旅游服务，推动景区实现良性可持续发展，有必要对红蝶谷景区门票价格予以适当调整。
四、红蝶谷景区门票价格成本调查结论
经调查，核定和硕县红蝶谷景区年理论运营成本337847元，标准游客数按13000人次计算，测算门票价格单位理论成本为25.99元/人·次。（不含税和利润）。
五、拟定红蝶谷景区门票价格方案
根据自治区降低国有景区门票价格的政策要求及红蝶谷景区运营实际，参考巴州区域内3A级旅游景区门票收费标准，结合成本调查结论，门票价格调整方案如下：
红蝶谷景区门票价格收费标准为20元/人·次（含税）。
六、其他事项
1.景区应严格落实明码标价规定，在景区收费场所显著位置全面准确公示价格、减免政策以及设立12301旅游投诉举报及12315消费者投诉举报电话，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2.严格落实国家和自治区对特殊群体的优惠政策；
3.有关部门要进一步加强景区旅游价格管理，依法严肃查处价格违法行为，切实维护好景区价格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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